
附件：

2015年南通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方案

一、考试对象

全市所有初中应届毕业生及报考高一级学校的往届初中毕业生。

二、考试时间

2015年5月中旬前。

三、考试内容和总分
1．考生体育成绩包括体育过程性测试（包括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和平时体能素质与运动技能水平测试）和毕业升学体育考试两个方面组成。体育过程性测试30分；毕业升学体育考试30分（共三项，每项满分为10分；广播操考核合格者不加分，不合格者根据规则按每0.5分段进行扣分，扣满2分为止）。总成绩共计60分，计入中考总分。
2．2015年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分必考项目和选考项目。必考项目为广播操；选考项目有三项，由考生在三类组合项目中每类自主选择一项。

第一类：50米跑；200米跑；助跑正面双手头上向前掷实心球。

第二类：男生引体向上、女生双杠直臂前移；30秒立卧撑；1分钟跳绳。

第三类：篮球运球投篮；排球垫球过网；足球运球绕杆。
3．为了确保考试公平、公正和操作有序、规范，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考生自主选择项目确认工作将继续在《南通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系统平台》上进行。考生于3月底前在学校统一组织下进行网上自主选择确认。各校要特别提醒考生，一旦考生自主选择确认考试项目后，系统将自动锁定信息，无法进行更改。
四、考试规则及评分标准
《2015年南通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项目测试方法与规则》和《2015年南通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评分标准》（见《关于公布2015年南通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项目和评分标准的通知》（通教发〔2015〕3号）附件）。
五、组织工作

1．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在南通市招委、南通市教育局领导下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组织实施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成立由各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体育考试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体育考试的组织和管理。市区学校初中毕业生的体育考试、体格检查，由南通市教育局、南通市招考办统一组织实施，具体日程安排另行通知。
2．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选调的裁判员、监督人员必须思想端正，作风正派，讲原则、守纪律，并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。

3．体育考试的场地器材（械），必须经当地体育考试领导小组进行严格技术鉴定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考场在考试期间一律实行全封闭，无关人员严禁入内。

4．各体育考试的考点学校，要有完善的医务应急处理措施。参加体育考试的学校，在考试现场规定时间和区域内，认真组织好考生考前热身等准备活动，准时检录进场。

5．体育考试现场的各项目环节都要设立监察员，成绩要有监察员监记，确保准确无误，成绩必须向考生公布。各项目测试过程中，考生在不违背测试规则的前提下，出现鞋裤带脱落、摔倒等突发事件，裁判员须当场记录、鉴定，并及时向考点领导小组汇报；经考点领导小组同意后，考生可在当日或限定期限内进行一次补考。无故缺考的考生，成绩为零分。
6．由学校组织的体育过程性测试，在学校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安排下，统一组织测试。考生的测试成绩必须公示一周并加盖学校公章，并于4月10日前报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招考办。各地体育考试领导小组，要对每一所学校的测试成绩进行审查认定。

7．在本地学校就读的往届生，体育过程性测试补测工作由考生所在学校组织，考生的测试成绩必须公示一周并加盖学校公章，并于4月10日前报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招考办；在社会机构就读的往届生，体育过程性测试补测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招考办组织，并在2015年4月10日前完成。
8．各县（市、区）于5月31日前将考生体育考试成绩汇总后上报南通市招考办。
六、对病、残考生体育考试的处理办法

1．体育过程性测试：按《南通市初中学生体育学科学业水平过程性测试管理办法》（通教体艺〔2014〕23号）执行。
2．毕业升学体育考试：

（1）免试对象：对于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残疾标准的学生（须出具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的残疾证明材料），可申请免试，并按60分计入中考总分；其它因先天或后天造成身体丧失部分运动能力的考生，可申请免试，并以满分60分的80%成绩计入中考总分。

（2）减试对象：因先天或后天造成身体丧失部分运动能力的考生，可申请减试。减试一项，按该项80%的分值记取成绩。

（3）缓试对象：因近期或临场伤病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毕业升学体育考试的考生，经批准后可给予一次集中补考机会。补考由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考试领导小组组织，统一集中进行，测试方法与规则不变。如仍不能参加补考者，缓试一项，按该项60%的分值记取成绩。
（4）申请免试、减试和缓试的考生，均须出具学校证明和医疗机构证明（县（市）、通州区（包括滨海园区）考生须出具县级医院及以上医疗机构证明，市区考生须出具三级乙等及以上医疗机构证明），分别由任课体育教师、班主任、分管校长签字，须经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审批同意。成绩由各地考试领导小组及有关专家审定。

七、本方案解释权属南通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领导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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